附件2：

山西大学第二十四届百花奖艺术表演类节目评分细则

一、声乐类

	项  目

	具体内容（10分）

	选材（1.5分）
	题材新颖，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、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反映红色文化、山大文化、廉洁文化主题（1.5分）；

	技巧（3分）
	音色统一，气息流畅（1.5分）；

	
	吐字咬字清晰准确，正确把握音准和节奏（1.5分）；

	情感（4分）
	作品理解程度（2分）；

	
	思想感情表现（1分）；

	
	歌曲风格掌握（1分）；

	形象（1.5分）

	舞台形象和舞台表演能力（1.5分）；


二、器乐类

	项  目

	具体内容（10分）

	乐曲演奏（3分）
	作品演奏完整、流畅(1分)；

	
	演奏细腻、精致(1分)；

	
	音乐形象准确,具有很强的音乐表现力(1分)；

	技巧(4分)

	表达乐曲的感受，技巧与表现相结合(2分)；

	
	乐曲处理得当，能演奏出乐曲的内涵，有较深的功底，表达乐曲情感（2分）；

	舞台形象(3分)

	舞台形象好，表情到位（1.5分）；

	
	服装设计简洁新颖，与演奏曲目相宜（1.5分）；


三、舞蹈类

	项  目
	具体内容（10分）

	舞蹈选材（2分）
	题材新颖，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、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反映红色文化、山大文化、廉洁文化主题（1分）；

	
	人物形象鲜明，艺术风格突出（1分）；

	舞蹈基本元素

（3分）
	身体动作协调、连贯(1分)；

	
	舞韵优雅，舞姿清秀(1分)；

	
	舞步轻巧，音乐节奏准确(1分)；

	舞蹈功底（1分）
	有较好的柔韧性，开度、力度好，技巧性与表演性和谐统一 （1分）；

	舞蹈完整性及艺术感染力（3分）
	能完整表演整个作品（0.5分）；

	
	正确把握作品风格和内涵（0.5分）；

	
	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（1分）；

	
	能将舞蹈情绪与音乐情绪有机揉合在一起（1分）；

	舞台形象（1分）
	五官端正，气质好，有灵气，剧目服装设计简洁新颖，与作品相宜（1分）；


四、语言类

	项  目
	具体内容（10分）

	剧本构思（3分）
	主题鲜明，剧情流畅，跌宕起伏（1分）；

	
	扣人心弦，有深度，能贴近社会生活,能引起观众共鸣（1分）；

	
	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、内容健康、积极向上，反映红色文化、山大文化、廉洁文化主题（1分）；

	演员表演水平(3分)
	演技精湛，令剧中人物活灵活现（1分）；

	
	表情丰富，语言生动，语气多变，眼神动作到位，演出十分投入（1分）；

	
	演员动作、语言熟练，表达自然流畅（0.5分）

	
	演员相互之间配合默契（0.5分）；

	舞台效果（3分）
	舞台效果感觉好，能适合剧情气氛（1分）；

	
	服装道具齐全合适，且替换幕与幕之间停顿恰当（1分）；

	舞台形象（1分）
	演员出场顺序井井有条（1分）；

	
	五官端正，气质好，有灵气，剧目服装设计简洁新颖，与人物性格相符（1分）；


